
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

文件以及《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、《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议事规则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北京汉

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

司负责的原则，基于实事求是、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，对公

司第四届董事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构成管理层收购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拟向北京沐朝控股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发行”），根据本次发行方案，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董事长李柠先生和董事王朝

光先生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构成管理层收购，公司董事会已根据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编制《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》。 

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已达到1/2；已聘请评估机构对公司股东全

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；已聘请独立财

务顾问就本次管理层收购出具了专业意见。 

本次收购资金来源、管理层收购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条件和

批准程序，收购条件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会

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《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构成管理层收购

的议案》《关于<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>的议案》，

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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